
交 通 文 件 13/2011 號  
(30.5.2011 會 議 討 論 ) 

 
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 
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 

 
檢討管理專線小巴載客量的行政措施  

 
 

目的 
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 
 
背景 

 
2 .   柴 文 瀚 先 生 於 會 前 致 函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（ 下 稱 委 員

會 ） 主 席 ， 建 議 在 2011 年 5 月 30 日 舉 行 的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四 次 會 議

上 ， 討 論 上 述 議 題 ， 詳 情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 
  
3 .   按 照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（ 2 0 0 8 - 2 0 11 ） 會 議 常 規 》 第 13 條 ， 委

員 會 主 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 納 入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四 次 會 議 議 程。秘 書

處 於 會 前 邀 請 運 輸 署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並 就 議 題 作 出 回 應 。 運

輸 署 就 上 述 問 題 的 書 面 回 應 ， 載 於 附 件 二 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4. 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 
 
 
 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1年 5月  





附 件 二  
 

 
運 輸 署 就 『 檢 討 管 理 專 線 小 巴 載 客 量 的 行 政 措 施 』 的 回 應  

 

 
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此 議 題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

 

公 共 小 巴 角 色  

 
2. 政 府 的 既 定 政 策 是 提 倡 由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 (包 括 鐵 路 及 專

營 巴 士 )提 供 服 務 ， 以 應 付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而 公 共 小 巴 則 發 揮 輔 助

運 輸 工 具 的 功 能，主 要 是 提 供 往 返 鐵 路 車 站 及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

接 駁 服 務，以 及 為 一 些 由 於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有 運 作 困 難 或 乘 客 需 求

不 足 以 支 持 開 辦 高 乘 客 量 交 通 服 務 的 地 區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
3.  運 輸 署 不 時 進 行 調 查，監 察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的 營 運 情 況，以

確 定 各 專 線 小 巴 路 線 的 服 務 水 平。亦 會 因 應 地 區 發 展、人 口 變 化

及 不 同 類 型 運 輸 工 具 的 配 套 以 釐 訂 不 同 路 線 專 線 小 巴 的 班 次、車

輛 數 量。運 輸 署 會 因 應 個 別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對 所 營 運 路 線 的 營 運

情 況 ， 審 視 其 增 加 或 減 少 車 輛 的 申 請 。  

 
 

南 區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 

 
4.  現 時 南 區 以 專 營 巴 士 為 主 要 集 體 運 輸 工 具，專 線 小 巴 則 發

揮 輔 助 運 輸 工 具 的 功 能。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個 別 專 線 小 巴 路 線 在

繁 忙 時 段 的 載 客 量 或 個 別 地 區 在 不 同 時 段 的 公 共 交 通 需 求，盡 力

協 調 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效 率 。  
 
5.  一 如 過 往 的 新 鐵 路 發 展 項 目，當 局 會 在 未 來 的 新 鐵 路 通 車

前，詳 細 擬 訂 新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計 劃，並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諮 詢 相 關 區

議 會 及 受 影 響 的 公 共 交 通 業 界 。  

 

 
公 共 小 巴 的 數 目 及 座 位 考 慮  
 

6.  基 於 公 共 小 巴 業 界 內 外 對 增 加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目

及 車 輛 牌 照 數 目 並 未 有 統 一 的 立 場，亦 對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行 業 可 能



造 成 的 影 響，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應 該 維 持 現 行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

目 不 變 ， 以 及 按 目 前 公 共 小 巴 4350 輛 的 總 數 限 額 的 有 效 期 延 長

5 年 ， 直 至 2016 年 6 月 20 日 為 止 。 政 府 當 局 對 調 整 專 線 小 巴 載

客 上 限 的 考 慮 及 立 場，已 於 2011 年 2 月 25 日 向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

委 員 會 闡 述，詳 情 可 參 閱 有 關 的 立 法 會 文 件 CB(1)1288/10-11(04)
號 文 件 。  

 

 

 

運 輸 署  

2011 年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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